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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头乡人民政府

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的

通    知

各村民委员会、各有关单位：

因清明节将至，群众祭祀、旅游踏青等入林活动剧增，春耕备耕全面开展，野外火源管控难度加大，森林火灾隐患明显增加，森林防火形势异常严峻。为进一步压细压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措施，切实做好当前和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责履职，压实压牢森林防火责任

各村、各有关单位和包重点村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克服侥幸心理，将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抓实抓细，主要领导要亲抓亲管，召开专门会议，认真研判形势，深入动员部署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。认真落实乡镇干部包片包村、村两委干部包山头地块、包坟头、包重点人群，村干部包组、村民组长包重点户的网格化巡查和定点看护制度。

二、及早部署，大力宣传文明祭祀

1.做好文明祭祀工作。持续推进禁止焚烧香烛纸钱和禁止使用塑料花等不可降解祭祀品“两禁”工作，引导广大群众全面开展文明祭祀，认真落实文明祭扫“一树一花一袖章”活动，摒弃焚烧香烛纸钱和使用塑料花、丝织花等不可降解祭祀品等不环保、不安全的封建迷信丧葬习俗。村两委主干亲自上手，早准备、早部署、早动员、早落实，将绿色祭扫纳入村规民约，逐步培育新风俗。

2.积极开展文明祭祀宣传。加强对文明祭扫和“一树一花一袖章”工作宣传，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、微信、抖音、广播等宣传方式向群众发送温馨提示，引导教育群众移风易俗、破除迷信，使用鲜花、植树等方式开展绿色祭祀。

三、严管火源，全面细化巡护管控措施

1.加强对春耕备耕人员的管理。包村干部、包重点村单位工作人员、村组党员干部在春耕期间要划片并逐片看好每一片耕地，确保在播种期间不用火。同时，要落实农林交错地段春耕、备耕、野外施工、牛羊工等人员戴袖章、插导旗上工的措施，在提升耕种人员责任心的同时，提醒过往人员禁止野外用火。

2.加强对上坟祭祀人员的管理。对林区范围内的坟头全部进行造册登记，同坟主签订责任书，做好上坟承诺，尽可能实行统一时段集中祭扫。对出殡、做周年等祭祀活动上坟前要报备、上坟后要销号，村组干部要随同监管。

3.加强人防做到严防死守。乡林管站、各村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检查哨卡责任，把好入山关口，进入林区必须扫防火码。同时要收缴火源和“两禁”物品，组织护林员加大巡查力度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
4.加强现代科技空中监测。林管站要充分发挥配备的巡护喊话无人机作用，对坟头、耕地、林地周边等重点区域进行巡查，及时发现火点火情，做到第一时间定位报告，第一时间快速处置。同时，要在村民聚集区域利用巡护喊话无人机、小喇叭等进行喊话提醒，提升森林防火宣传和监测预警的效率。

5.依法治林打击违法用火。乡综合执法队、派出所要加大执法力度，依法打击在禁火区内烧香、烧纸钱、燃放爆竹等祭祀用火行为。要坚持有法必依的原则，重拳出击，铁腕治火，在清明节期间要持续深入开展打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的专项行动，形成依法禁止野外用火、全面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良好局面；要坚持违法必究的原则，加大对火灾案件查处力度，严厉打击查处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公布一起，坚持做到“零容忍”，形成依法严管严查的强大震慑。从严从快从重问责追责相关人员责任，形成依法治火、依法管火的法制保障。

四、加强备战，全力做好应急准备工作

1.做好气象预报。各村要及时转发天气预警信息，切实把森林火险系数降到最低。

2.做好火情监测。各村、各单位要严格落实领导24小时带班值班制度，瞭望哨卡、护林员巡护、牛羊工巡查等作用，及时发现火情，及早报告处置。

3.物资靠前储备。森林防火重点村要储备铁锹100把，满水水壶100个，其它村要储备铁锹50把，满水水壶50个，各村要提前确定救援用三轮车或微型货车等运输工具，有火情时要第一时间将水壶和工具等运送到火情前线。

4.做好应急准备。乡民兵应急排和各村扑火队伍要时刻处于临战状态，集中待命，一旦发现火情要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，迅速组织调度扑火力量和物资进行扑救，做到快速出动、科学组织、扑救高效、撤退安全，确保打早、打小、打了。

五、严格督导，严肃追责问责

清明节期间，乡纪委、乡林业站、乡安监站要不间断进行督查检查。对森林防火工作不重视、发生野外用火行为的村，将对村两委主干严肃问责，对工作部署不到位、巡查不力、责任落实不到位、扑救不力和慢作为、不作为的，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附件：1.文明祭祀承诺书

2.     村上坟报备销号台账
3.寺头乡林边坟墓上坟日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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